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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：相關適用表單 

表 1：性騷擾事件申訴書 

表 2：性騷擾事件申訴委任書 

表 3：性騷擾申訴不受理通知書 

表 4：性騷擾申訴案件撤回申請書 

表 5：性騷擾申訴調查開會通知書 

表 6：性騷擾事件申訴調查報告書 

表 7：性騷擾事件不成立通知書 

表 8：性騷擾事件成立通知書致加害人 

表 9：性騷擾事件成立通知書致申訴人 

服 不服 

收件 
(書面表單) 

 
送請 

輪值委員、召集人 
瞭解案情 

不予受理： 
1. 提起申訴逾申訴期限。 
2. 申訴書要件不完備，逾

限期仍不補正。 
3. 申訴人非事件之受害

人或其法定代理人。 
4. 同一事由經申訴決定

確定，再提起申訴。 
5. 非屬性別平等或性騷

擾範圍之事件。 
6. 無具體之事實內容或

未具真實姓名、服務單
位或住居所。 

不受理 

受
理 

收受申訴案件 7日內 

組成專案小組調查 

註：性騷擾加
害人行為若符
合性騷擾防治
法第 25條所述
之 性 騷 擾 行
為，可依被害
人意願移送司
法機關處理。 

依據：第十點 

依據：第八點 

 

依據：第九點(一) 

性騷擾申訴處理 
委員會 

送
備
查 

審
議 

申訴決定 
(載明事實及理由) 

書
面
通
知 

六
十
日
內
作
成
決
定
，
必
要
得
延
長
一
個
月
。 

當事人 
(兩造) 

南投縣 
政府 

申復：20日內向申訴 
      處理委員會提出； 
再申訴：30日內向南投 
        縣政府提出 

結案，並予以追蹤
或轉介輔導。 

依據：第十三點 依據：第十四、十五點 

依據：第九點(六) 

通知申訴人、被申訴人
到場說明；得邀請與案
情有關之相關人員或
專家學者列席說明。 

依據：第九點(四) 


